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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通常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三个层次。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每一缔约国要根据国情，制定并及时更新国家战略、计划或方案。为落实《公约》的相关规定和我国的行动计划，1994年6月，经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同意，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目前，该行动计划确定的七大目标已基本实现，26项优先行动大部分已完成。2011年6月，国务院成立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 ，统一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制定并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等一系列重大规划和计划，指导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中国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机制逐步完善，就地与迁地保护成效显著。

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资源过度利用、工程建设以及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着物种生存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物种资源流失严重的形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近年来，随着转基因生物安全、外来物种入侵、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共享等问题的出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福建省为落实公约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效应对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编制了《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提出福建省未来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

第一章 福建省生物多样性现状

1.1概况

福建省地处我国大陆东南沿海，陆域介于东经115°50′～120°43′，北纬23°32′～28°19′之间，东西宽约540km，南北宽约550km。东北与浙江省毗邻，西北横贯武夷山脉与江西省交界，西南与广东省相连，东南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望。福建省依山傍海，沿海海岸曲折，多港湾，全省土地面积12.36万km2，山地丘陵占80%~90%，林地面积914.8万hm2，占陆域面积的75.3%，森林覆盖率达63.1%，居全国第一；全省海岛2214个，面积大于500m2岛屿1231个，可作业海域面积13.6万km2，大陆海岸线长度3752km，居全国第2位，具有自成流域的独立水系单元。根据2011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福建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位于全国前列。

生物多样性是活的有机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包含三个层次：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福建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相对独立、发达的水系和丰沛的水热资源，多种类型的陆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使得我省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1.2 生态系统多样性

福建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河流众多，近海与海岸潮间带面积大、岸线长，主要生态系统包括陆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其中陆地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森林生态系统、灌丛生态系统、草甸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包括近海与海岸湿地生态系统、河流湿地生态系统、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和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1.2.1 森林生态系统

根据2012年统计，福建省森林覆盖率高达63.1%，居全国第一。主要森林植被类型包括针叶林、阔叶林、竹林三类，主要分布在武夷山、戴云山两大山脉，绵延500多千米。其中闽北武夷山、闽东鹫峰山、闽中戴云山、闽南博平岭是森林植被的集中分布区，也是全省森林植被群系类型最多、最复杂的区域，主要有温性针叶林、暖性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山地苔藓矮曲林、硬叶林、竹林等类型。

福建省历史上天然林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乱砍滥伐、毁林开荒，以及后来的木材交易、林副产品生产经营、修路、采矿、兴修水利水电等大规模开发活动，面积逐年减少，片段化和岛屿化现象严重，森林垂直结构趋于简单、林相不完整，导致森林物种多样性减少、物种濒危程度加剧，濒危物种增多。

1.2.2 灌丛生态系统

福建省灌丛分布很广，从平原、丘陵、低山到中山均有分布，几乎遍及全省，主要包括落叶阔叶灌丛、常绿阔叶灌丛、常绿针叶灌丛、灌草丛等。根据灌丛的生态特点，上又可分为荒坡灌丛、山地灌丛和中山灌丛。荒坡灌丛主要分布于闽东南人口稠密的村落荒地、丘陵山坡、海岸沙荒地、水土冲刷区；山地灌丛广泛分布于海拔1000m以下的低山丘陵，是福建最常见的灌丛植被类型；中山灌丛一般分布在海拔1000m以上，属于温性针叶林带内的灌丛植被类型。

1.2.3草甸生态系统

福建省草甸常见于海拔1500m以上的缓坡，分布较广。其中黄岗山、戴云山、金铙山、梅花山、猪母岗等山顶和近山脊处分布着大面积的中山草甸。上述区域多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由亚热带中生或旱中生草本植物组成。山地草甸生态系统不仅增加了环境异质性，也增加了中山山地植物区系的成份和特有成分，近年来，随着上述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人类活动的干扰日益显现，对中山草甸生态系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1.2.4 近海与海岸湿地生态系统

福建省近海及海岸湿地面积约39.43万hm2，主要包括浅海水域及潮间带湿地（河口水域、潮间带海滩、红树林、珊瑚礁等），主要分布在福建沿海22个县的港湾、河口、岛屿等，占全省天然湿地总面积的76.4%以上。福建近海与海岸湿地有着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目前已建立县级以上自然保护区33处，包括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此外，福建省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有1处，即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有6处。

近年来，由于福建滨海湿地的大量围垦、过度开发，近海海域的水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等导致湿地面积大量减少；湿地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影响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威胁着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生存环境，也对近海和海岸湿地的可持续发展、海洋水环境保护造成重大影响。

1.2.5河流湿地生态系统

福建省河流水系密布，有4大内河水系（闽江、闽南诸河、闽东诸河、韩江水系），共有663条河流，河流总长13569km，其中流域面积在50km2以上的河流有597条，是我国水系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对鱼类资源的滥捕、大量水利设施和水电站工程建设等，对鱼类等水生生物资源影响巨大，严重威胁河流生态系统的安全。从1990至2010年，福建共建成水电站6000多座，根本上改变了河流水网的水文情势和生态环境，许多鱼类的栖息和繁殖环境不复存在，洄游通道被阻断，产卵场被淹没，同时河流水域污染负荷的增加，对流域生态环境和水生生态系统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珍稀水生动植物濒危程度加剧。

1.3物种多样性

福建省是物种丰富度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全省共有脊椎动物997种，占全国总种数的15.47%，其中淡水鱼类173种，陆生高等动物824种。野生维管束植物共有4475种，占全国总种数的12.79%。其中中国特有野生维管束植物1079种。福建省共有中国特有野生高等动物163种，其中鱼类最多，有76种，鸟类最少，仅有8种，另外，哺乳类有15种，爬行类有41种，两栖类有23种。
福建省824种陆生高等动物中，有129种物种受到威胁，其中，极危物种（CR）14种，濒危物种（EN）22种，易危物种（VU）62种，近危物种（NT）31种。在全省4475种野生维管束植物中，1079种物种受到威胁，其中极危物种（CR）16种，濒危物种（EN）30种，易危物种（VU）135种，近危物种（NT）89种。

1.4遗传多样性

1.4.1农作物、果树种质资源多样性

据不完全统计，福建有800多个农作物品种。主要农作物品种中，特有水稻品种290个、玉米品种8个、油菜品种29个、番薯品种25个、大豆品种18个、马铃薯品种15个、花生品种33个、莲品种8个、烤烟品种7个以及其他众多的农作物品种。

福建栽培果树种类及品种有250多种，分属于21科31属。主要包括龙眼、荔枝、枇杷、香蕉、柑橘、柚、西瓜、桃、李、梅、柰、梨、橄榄、菠萝、葡萄、杨梅等水果。其中莆田的龙眼、永春的芦柑、云霄的枇杷、漳浦的荔枝、平和的琯溪蜜柚、闽清的橄榄、漳州的香蕉、龙海的杨梅、建瓯的板栗等均具有优良的品质和很好知名度。

近年来，由于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大量的耕地和园地被占用，许多当地特有优良品种资源丧失严重，不少品种的种质资源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
1.4.2水产品种质资源多样性

据统计，2012年福建省水产养殖总面积为24.3万hm2，其中淡水养殖面积9.73万hm2，海水养殖面积14.55万hm2；水产养殖总量406.1万吨，其中淡水养殖产量73.46万吨，海水养殖产量332.66万吨。福建省已成功进行人工养殖的鱼类等水生生物有100多种，主要有大黄鱼、海带、紫菜、鲍鱼、石斑鱼、牡蛎、青蟹、对虾、海参、鲟鱼、鲈鱼、真鲷、扇贝、罗非鱼、淡水白鲳、草鱼、鳜鱼、鳙鱼、鲫鱼、乌鳢、彩虹鲷等。部分养殖品种已形成规模优势，2012年，牡蛎产量148万吨，海带产量53万吨，均居全国首位；大黄鱼产量8.4万吨，占全国总量80%；鲍鱼产量6.5万吨，占总量73%；紫菜产量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60%；海参产量2万吨；石斑鱼产量1.6万吨；鳗鲡产量8.7万吨。

近年来，全省通过开展海洋牧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加强重点水产养殖水域的环境整治与修复，水产种质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捕捞强度快速增长，工业和城市废水污染严重，给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带来较大威胁。

1.4.3畜禽种质资源多样性

福建分布有地方特色的畜禽品种26个，其中家禽12种、猪8种，牛、羊、兔、马合计6个品种。包括上杭槐猪、武夷黑猪、莆田黑猪、福州黑猪、平潭黑猪、闽北花猪、官庄花猪、福安花猪、金定鸭、连城白鸭、莆田黑鸭、山麻鸭、河田鸡、白绒乌骨鸡、漳州斗鸡、金湖乌凤鸡、闽南黄牛、福安水牛、福清山羊、戴云山羊、闽北白鹅、长乐灰鹅、福建兔、晋江马等。在上述地方畜禽品种中， 2000年以来，被农业部列入国家级畜禽品种保护名录的品种有6个，即金定鸭、连城白鸭、莆田黑猪、槐猪、漳州斗鸡和白绒乌骨鸡。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外来优良畜禽良种的大量引进和人们对高生产率的普遍追求，忽视了对地方畜禽品种的保护与利用。许多优良的地方畜禽品种濒临灭绝，如晋江马、官庄花猪、闽北花猪、金湖乌凤鸡和白绒乌骨鸡等品种的现存数量已十分稀少，福州黑猪、平潭黑猪、福安花猪已难见踪迹。

1.4.4中药材种质资源多样性

福建省共有药用植物2576种，药用动物418种，矿物药19种。其中常年收购的植物药材品种约270多种，属于福建道地药材有20余种，主要有建泽泻、建莲、太子参、龙眼肉、麦冬、青皮、青果、荔枝核、乌梅、厚朴、穿心莲、绿衣枳实、葛根、陈皮、瓜蒌、银耳、使君子、金边地鳖虫、海金沙、青黛，蕲蛇、鱼腥草、枇杷叶、南方红豆杉、雷公藤、金钱白花蛇、牡蛎等。其中，柘荣太子参、建宁建莲、上杭乌梅、建瓯建泽泻、浦城厚朴、古田银耳、莆田龙眼肉和枇杷叶是全国闻名的道地药材。 

近年来，由于中药材应用更加广泛，中药的需求量迅速增长，中药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造成过度采收，许多山地的大量开发利用导致中药野生资源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从而造成部分中药材资源枯竭。

1.5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现状

1.5.1部分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

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造成森林生态系统、水域湿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等质量不断下降，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主要表现在：在人为压力影响下，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植物群落生产力下降，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减少，植物群落简单化，森林资源区域布局不尽合理，天然林比例缩小，树种结构单一，森林病虫害加剧；水土流失区域范围扩大，土壤理化性质、生物状况以及微气候环境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一些生态脆弱区域被过度开发利用，水利水电设施的大量建设，洄游性鱼类通道彻底阻断，内陆淡水生态系统受到威胁；围海造地和海湾开发，部分重要湿地退化，海洋及海岸带物种及其栖息地不断丧失，海洋渔业资源减少。

1.5.2物种濒危程度加剧

人们保护意识的缺乏及经济利益推动，造成人为大量砍伐、捕杀、贩卖野生动植物，使野生动植物物种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福建省苏铁、水松、南方红豆杉、福建柏等珍贵树木日趋减少，华南虎、云豹、金钱豹哺乳动物已消身匿迹，濒于灭绝；河流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大量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花鳗鲡等洄游性鱼类通道被彻底阻断，鲎、中华鲟、胭脂鱼等保护物种数量锐减，几乎灭绝；农田施用化肥、农药，水田变为旱地等，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动物受岛屿化网格化影响严重，生境受到严重破坏。对照《IUCN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中确定的受威胁物种级别和IUCN标准、“2006 Global Species Assessment”数据库以及《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卷）》，全省824种野生高等动物中，受威胁物种有129种，濒危物种（EN）22种，易危物种（VU）62种，近危物种（NT）31种，极危物种（CR）14种；全省4475种野生维管束植物中，受威胁物种有1079种，其中极危物种（CR）16种，濒危物种（EN）30种，易危物种（VU）135种，近危物种（NT）89种，且一些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下降趋势明显。

1.5.3遗传资源不断丧失和流失

传统粗放型经济模式和人类薄弱的保护意识，人为干扰和生境破坏导致野生遗传资源的大量破坏，一些农作物野生近缘种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栖息地丧失，分布点消失或萎缩。部分珍贵、特有的农作物、林木、花卉、畜、禽、鱼以及地方传统和稀有品种丧失，如福安花猪、晋江马、金湖乌凤鸡、白绒乌骨鸡、漳浦野生稻、福建山橘、金豆野生资源等流失严重，部分已灭绝。

1.5.4外来物种入侵

福建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为外来入侵生物的长距离迁移、传播、扩散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对外贸易、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福建省面临外来物种入侵的形势严峻，外来入侵生物种类持续增多，数量不断增大，范围逐渐扩大，危害日益加剧。在全球范围内危害最严重的百种外来物种中，我省发现了51种，其中野生维管束植物49种，野生高等动物2种。水葫芦、互花米草、沙筛贝、福寿螺、牛蛙、小楹白蚁、红火蚁等外来生物入侵，引发福建湿地生物多样性锐减，生境退化，养殖减产，对福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第二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成效、问题与挑战

2.1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

福建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始于1980年9月开展的全省自然保护区规划，此后相继开展了各级保护区物种资源调查，建立了各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明确主要保护对象和保护物种，成立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进行保护区建设和执法检查工作。经过三十年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对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资金支持和项目实施监督机制的相对缺乏、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还有待提高等，行动计划中的部分行动和项目实施效果欠佳。

2.2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2.2.1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和法规

福建省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严格贯彻并实施了国家颁布的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并实施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等。同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地方法规和规范，主要有：《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福建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福建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通知》、《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公布〈福建省一般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通知》，福建省林业厅、环保厅、农业厅、海洋渔业厅等有关主管部门颁布了有关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水生）动植物猎捕养繁殖、驯养繁殖、经营加工、进出口、运输等管理制度，为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和动植物物种及遗传资源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

2.2.2实施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计划

福建省政府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实施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2010年）》、《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一系列规划和计划。此外，在自然保护区、湿地、水生生物、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等领域分别发布实施了一系列规划和计划，包括《福建省环境保护规划》、《福建省生态建设规划》、《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福建省重点流域水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福建省海岛保护规划》、《福建省林业发展规划》、《福建省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规划》，以及其他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保护和建设规划等。
2.2.3逐步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机制

在福建省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福建省林业厅、环保厅、海洋与渔业厅、农业厅等有关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和工作需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建立自然保护区，制定相应的规范、条例，建立并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计划，成立生物多样性相关管理机构。但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机制尚未建立，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机制还需要逐步完善。

2.2.4提升生物多样性基础调查、科研和监测能力

福建省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40多年来通过对森林资源、动植物资源、药用植物资源、鱼类资源、红树林资源、沿海水禽、沿海滩涂资源、海岛资源等进行调查积累了丰富资料，取得较多的成果，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生物多样性的编目、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综合科学考察、植物物种多样性专项调查、重点保护动植物、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的调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通过调查，采集了数十万份植物标本，积累了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丰富资料，出版了一批的区域性综合考察报告等专著。

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了多次全省物种调查，建立了相关数据库，出版了《福建植物志》（1-6册）、《福建鱼类志》（上、下册）、《福建森林》、《福建的蛇类》、《福建省志·生物志》等物种编目志书。据初步统计，省内外各大植物标本馆已收藏产于福建的维管束植物标本近40万号。各相关部门也相继开展了各自领域物种资源科研与监测工作，建立了相应的动态监测网络和体系，力求掌握生物多样性的实际状况。福建省科技厅建设了中国福建武夷山生物多样性研究信息平台，为进一步开展武夷山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数据共享中心及科研工作平台。
2.2.5就地保护工作初见成效

截止2013年底，福建省已建成各类型自然保护区93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5处、省级自然保护区24处、市县级自然保护区54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7.1万hm2，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89%，包括森林生态系统、海洋海岸生态系统、湿地水域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古生物遗迹和地质遗迹等类型，初步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健全的“三纵一横”自然保护区网络。全省建立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共43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6处，国家级地质公园10处，国家湿地公园2处，国家级海洋公园5处。此外，福建省已建成自然保护小区3322处，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10个地方畜禽品种已经全部建起专业保种场。

2.2.6迁地保护工作得到加强

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和种质资源移地保存得到较快发展，已建动物园10处，植物园16处。福建省农科院也积极构建三级农作物种质引种与保存体系，开展果树等一批专业种质资源库建设和种质资源数据集的采编工作，形成较为完善的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科技服务平台。
2.2.7生物安全管理得到重视

福建省外来入侵物种预防和控制管理正逐步规范，相关部门设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治的机构，对外来物种的风险评估、预警、防治等方面做出规定，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协作组，成立跨部门的动植物检疫风险分析防控机制，在森林病虫害、禽流感、沿海互花米草和江河水浮莲防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2.8国际合作与交流取得进步

福建省积极履行公约，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与相关技术的交流。通过开展培训和宣传，科技人员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得到增强。

2.3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3.1法律、法规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我国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尚不完善。目前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法主要限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虽有所涉及，但仍有许多空白，而基因多样性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及持续利用的规定则完全空白，加之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在福建省地方法律法规条例等制定过程中，还没有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门法律、法规，致使我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起步晚，基础较为薄弱，生物物种资源家底不清，调查和编目任务繁重，生物多样性监测和预警体系尚未建立，在管理体制上规定过于分散，政出多门，管理制度落后，管护水平有待提高；生物多样性投入不足，基础科研能力较弱，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新问题的能力不足，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尚需进一步提高。

2.3.2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技支撑不足

福建省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物种的专项调查和监测等科研活动，但远不能支撑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有效开展，许多共性技术与关键技术亟待解决。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技术力量不足，对生物多样性资源基本数据掌握不够全面，一些地方的生物多样性状况、生态系统的功能仍不清楚，一些物种目前的濒危状况，物种及种群的动态变化规律，生物多样性减少、生境丧失、生态系统退化所导致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机理等方面研究仍是空白。同时，缺乏战略规划和建设项目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价研究，以致不能够在建设开发活动前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做出正确的评估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2.3.3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压力

海西发展战略实施，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大面积土地开发利用，围垦造地等，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经济发展对土地、水资源、森林资源的需求大量增加，造成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发、污染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环境污染对水生、滩涂近海和陆地生物多样性及物种栖息地造成影响。外来入侵物种和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增加了生物安全的压力，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和无序开发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新的威胁。
2.3.4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福建外来生物入侵的情况较为严重，全省84个县、市、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和威胁，所涉及的区域包括陆域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其中以沿海滩涂潮间带、湖泊、水库、内河、农田的危害程度最为严重，涉及的物种类型涵盖底栖生物、昆虫类、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以及低等和高等植物。外来物种的入侵改变原有的生物多样性的结构和组成，进而威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构成环境污染，危及生态和人类安全。

第三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3.1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平合理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为目标，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与机制建设，强化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遗传资源保护能力，提高公众保护与参与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3.2基本原则

——保护优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及生物栖息地保护，采取积极措施，对重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实施有效保护，保障生态安全。

——持续利用。禁止掠夺性开发生物资源，促进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科学、合理和有序地利用生物资源。

——公众参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积极引导社会团体和社区群众的广泛参与，强化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机制。

——惠益共享。推动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公平、公正分享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3.3战略目标

3.3.1近期目标

到2015年，完善自然保护区群网建设，使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得到有效遏制。重点完善武夷山脉自然保护区群、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自然保护区群、沿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群和闽江流域自然保护区群的建设；优先开展群网内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本底调查与评估，并实施监控；加强就地保护，加强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和国家级、省级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强化对旗舰物种和极小种群野生动植物的拯救。

3.3.2中期目标

到2020年，逐步开展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本底调查与评估，并实施监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流失得到基本控制。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各级自然保护区功能稳定，主要保护对象得到有效保护。

3.3.3远景目标

到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保护。各类保护区域数量和面积达到合理水平，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形成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律体系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机制，促使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

3.4战略任务

3.4.1完善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和制度建设，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相关规划

贯彻实施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及其配套实施细则和政策措施等，形成层次清楚，功能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根据福建省野生动植物种类、分布情况，研究制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生物安全和外来入侵物种管理、传统知识保护的法规制度。研究促进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环境友好发展、生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充分发挥各部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建立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横纵向协调机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内容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相关部门规划，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实施。建立相关规划、计划实施的评估监督机制，促进其有效实施。

3.4.2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强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完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湿地及水禽、孑遗植物及特有植物等类型的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布局，形成以“三纵一横”为主体的福建自然保护区网络。建立野生动物园、植物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植物引种园、种子库、水族馆、海洋馆等不同形式的保护场馆和设施，对珍贵、濒临灭绝或具有观赏价值的物种实施迁地保护。以各类保护区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加强优先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制定保护规划，加强对生态功能退化区和保护区外生物多样性保护，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对重点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采取强制性保护措施，对自然种群较小和生存繁衍能力较弱的物种，采取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措施，加强生物遗传资源库建设，把生物多样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有效保护典型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珍稀濒危动植物、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植物、特有物种等生物多样性资源。 

3.4.3促进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防止外来物种入侵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把发展生物技术与促进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结合，加强对生物资源的发掘、整理、检测、筛选和性状评价，筛选优良生物遗传基因，推进相关生物技术在农业、林业、生物医药和环保等领域的应用。加强生物遗传资源价值评估，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确保各方利益。加强对外来生物入侵机理、扩散途径、应对措施和开发利用途径研究，进一步摸清入侵物种的种类、现状、分布，评价入侵物种带来的生态危害，加强对农林、养殖业等有意引进外来物种的渠道进行监督管理。在生态重建、植被恢复过程中，发挥本地物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功能稳定性和完整性方面的作用，杜绝盲目引进和使用外来物种。

3.4.4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建设，深入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综合科学考察，完善福建生物多样性编目数据库与分布式数据共享系统。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能力建设，完善学科专业设置和专业人才培养，强化对重点保护植物、珍稀濒危植物、福建特有植物种质资源保护相关技术研究，促进生物多样性与种质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与相邻省份以及国内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机构交换生物多样性信息，实现资源共享，提升跨省优先保护区域保护能力。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监测能力建设，建成并逐步完善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共享平台，动态监测全省生态系统多样性与濒危物种变化，预测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发展趋势，提供生物多样性评估与利用决策。同时，研究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及基层群众参与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

3.4.5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开展多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学校的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提高公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监督、报告、举报制度，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广泛调动国内外利益相关方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民间公益性组织和慈善机构的作用，共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与国内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

第四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根据福建省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自然资源、区域地理位置、生物气候带的自然分布、生态系统类型以及主要保护对象分布特点等因素，将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划分为4大自然区域，即福建西部武夷山脉的北段、中段和南段组成的自然保护区域、闽中大山带西列和东列北段、中断和南段形成的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自然保护区域、闽江流域重要生态功能区、沿海海岸带与近岸海域生态功能区域。

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类型的代表性、特殊生态功能、物种的丰富程度、珍稀濒危物种特有性、受威胁因素、地区代表性、科学研究价值等因素，划定了10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包括武夷山区、梅花山区、戴云山区、博平岭区、鹫峰山区、闽江流域等6个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以及红树林分布区、珊瑚分布区、海洋珍稀物种分布区和水禽分布区等4个海洋与海岸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4.1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4.1.1武夷山区

（1）概况。本区包括武夷山、光泽、建阳、建瓯、浦城、邵武、顺昌、延平、建宁、泰宁、将乐等县、市（区），总面积约30208km2，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5个，面积约102771hm2；国家级森林公园6个，省级森林公园5个，总面积26275 hm2；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个，省级风景名胜区7个，总面积为5.13万hm2，合计占本区国土面积的5.97%。该区分布着我国东南大陆乃至地球同纬度面积最大、保留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该区域及毗邻地区被确定为中国陆地11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之一，也是福建省特有植物种类最多的区域。

（2）保护重点。以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包括将乐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宁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平茫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瓯万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泰宁峨嵋峰省级自然保护区、邵武将石省级自然保护区等组成保护区群。保护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加强对该区域分布的34个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的保护，以及一批国家和省级重点野生动物的保护。

4.1.2梅花山区

（1）概况。本区包括上杭、连城、武平、长汀、宁化、清流、明溪、永安等县（市）部分地区，总面积约23129km2，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3个，总面积74179 hm2；国家级森林公园4个，省级森林公园6个，总面积18476 hm2；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个，省级风景名胜区6个，总面积12690 hm2，合计占本区国土面积的4.56%。该区以“现存华南虎数量最多、活动最频繁的区域”被确定为“对全球有影响、具有国际意义的”世界A级自然保护区；以“物种丰富、特有种多，在东亚植物区系中为华中、华南、华东区系交汇处”，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优先保护生态系统名录”和“森林生态系统的优先保护区”。 

（2）保护重点。该区域以福建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包括福建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汀圭龙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宁化牙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清流莲花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组成的保护区群网，完善自然保护区布局，扩大保护区网络。加强华南虎繁育及野化研究，加强对金钱豹、云豹、黄腹角雉、蟒蛇、穿山甲、黑熊、白鹇、虎纹蛙等国家I、II级重点保护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加强对南方红豆杉、水松、伯乐树、福建柏、金钱松、半枫荷、闽楠、香果树、白豆杉等国家I、II级重点保护植物及其集中分布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对天然分布的长苞铁杉林、猴头杜鹃林、南方红豆杉林、钩栲林等的保护。

4.1.3戴云山区

（1）概况。本区包括德化、永春、大田、尤溪、永泰、涵江、仙游、安溪等县（市）部分区域，总面积约16443km2，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6个，总面积43569 hm2；国家级森林公园1个、省级森林公园6个，总面积12290 hm2；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个，省级风景名胜区5个，总面积36400万hm2。另有国家水利风景区1个、国家地质公园1个，面积为3500hm2，合计占本区国土面积的4.17%。该区位于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交界线上，体现出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气候、土壤、植被、动物、植物等的过渡特征。

（2）保护重点。该区域以福建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包括大田大仙峰省级自然保护区、永泰藤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涵江老鹰尖省级自然保护区、尤溪九阜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永春牛姆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安溪云中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等组成的戴云山脉保护区群。重点加强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分布最南端、面积最大、保护最完好的原生性黄山松群落黄山松林、乌来栲林、厚壳桂林和米槠林等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的保护。加强对德化毛蕨、福建桫椤、九仙莓、戴云山苔草、长耳玉山竹、小棘蛙、戴云湍蛙等福建戴云山特有物种及其分布区的保护，建立保护区之间的生物廊道，恢复优先区内已退化的森林植被和生态环境。

4.1.4博平岭区

（1）概况。本区包括南靖、平和、华安、永定、新罗、漳平等县（市）部分区域，是闽西和闽南的分界线，也是九龙江西溪和北溪、汀江的分水岭。长近200km，宽约100 km，总面积约13469km2，海拔多在800～1500m之间，主峰苦笋林尖海拔1666m。该区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个，即福建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3001hm2；国家级森林公园6个，省级森林公园3个，总面积28289 hm2；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个，总面积8250 hm2，合计占本区国土面积的19.57%。

（2）保护重点。该区域以福建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体，这也是该区域唯一的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该区域分布着中国南亚热带东部低纬度、低海拔唯一保存完整、连片大面积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同时也是全球同纬度具有雨林特征的、残存的、较原始的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科研价值。重点加强对独特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以现有自然保护区为核心，按生态系统类型、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丰富性、珍稀濒危物种、特有性加强和完善自然保护区建设，形成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区网络。

4.1.5 鹫峰山区

（1）概况。鹫峰山横贯福建闽东北，南接戴云山脉，北接洞宫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1500m左右，主峰辰山海拔1822m，本区包括屏南、政和、闽清、闽侯、罗源等县（市）部分区域，总面积约7905km2，该区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个，即福建雄江黄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省级自然保护区1个，总面积13919hm2；国家级森林公园3个、省级森林公园6个，总面积15709 hm2；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个，总面积18600 hm2，合计占本区国土面积的6.10%。

（2）保护重点。建立以残存森林生态系统、国家、省级重点保护动植物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和保护点，构建鹫峰山保护区群。加强对全国面积最大、最为典型的福建青冈林的保护。加强对鸳鸯、猕猴为主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和栖息地的保护。加强对中亚热带南缘地带性常绿阔叶林以及豹、云豹、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蟒蛇、豺、穿山甲、白鹇、虎纹蛙等国家I、II级保护动物的保护。

4.1.6.闽江流域

（1）概况。闽江是福建省最大河流，发源于建宁县均口乡。建溪、富屯溪、沙溪三大主要支流在南平市附近汇合后称闽江，向东流经福州市，折向东北流入东海，全长577km，流域面积60092km2，约占全省面积的一半。沿闽江流域共涉及建宁、武夷山、光泽、清流、南平、闽清、福州等23个县（市），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个，省级自然保护区9个，以及众多的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闽江流域是我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对其水资源及其两岸一重山植被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福建生态省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

（2）保护重点。完善闽江两岸森林生态系统及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其源头武夷山脉中段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加强闽江中段福建雄江黄楮林国家自然保护区，位于建溪、沙溪和富屯溪交汇处的南平茫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位于闽江入海口的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通过建设闽江源头、河口以及两岸将四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闽江两岸（包括源头、干流和河口）形成强有力的生态保护带，保护福建省“母亲河”的生态安全，这在全国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物种保护上，在闽江流域及干流建立水生生物和水产种质资源自然保护区，加强对胭脂鱼、花鳗鲡、大刺鳅、香鱼等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加强对沿江及河口湿地东方白鹳、黑脸琵鹭、黑嘴端凤头燕鸥等越冬地、繁殖地的保护，加强对虎纹蛙、穿山甲、黄腹角雉、蟒蛇、白鹇、豹、云豹等国家I、II级保护动物的保护。

4.2海洋与海岸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4.2.1海洋与海岸生态系统

福建省海域总面积1360万hm2，海岸线直线长度535km，海岸线曲折率为1∶7.01。全省各级各类海洋及滨海湿地保护区面积约2369.5km2，占全省海域面积的1.74%，另有国家级海洋公园5处，地方级海洋特别保护区30处，保护面积1357.8 km2；面积大于500m2以上的海岛1321个，海岛总面积11.56万hm2，海岛岸线总长2503km，分布大小海湾125个。福建省拥有丰富海洋生物资源，近海有海洋生物3312种，其中鱼类752种，水深200m以内的海洋渔场面积1215万hm2，海洋沿岸湿地是鸟类的重要栖息地，也是海洋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和越冬场。目前，福建省已建成各类海洋、滨海湿地保护区12处，其中国家级海洋及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3处，省级海洋及河口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6处，另有市（县）级海洋特别保护区7余处，总面积85655hm2，合计约占我国海域面积的1.13%。

4.2.2优先区域及保护重点

（1）红树林分布区。福建沿海片段化分布着红树林群落类型，其种类由南至北逐渐递减。红树林主要集中分布区，包括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九龙江口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福建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福鼎沙埕港等。本区保护重点是制定红树林保护和人工恢复计划，对退化严重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实施生态恢复工程，研究开发红树林生态系统生态恢复和重建技术，促进红树林生态系统恢复。保护白骨壤、桐花树、秋茄、木榄、老鼠簕、厦门老鼠簕、海漆等红树林植物群落多样性。

（2）珊瑚分布区。本区包括位于福建东山湾湾口及东部海域的福建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及福鼎台山列岛和星仔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保护重点为漳州市东山湾湾口及东部海域和台山列岛、星仔列岛的周边海域，重点保护具有热带特点的亚热带造礁石珊瑚群落为主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保护该区域内的国家二级保护的造礁石珊瑚和其他珊瑚及其栖息地；保护亚热带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该区域内分布的中华白海豚、江豚、宽吻海豚、伪虎鲸等国家I、II级保护动物等珍稀濒危海洋动物及其栖息地。 

（3）海洋珍稀物种分布区。本区包括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长乐海蚌资源增殖保护区、福建官井洋大黄鱼繁殖省级保护区、宁德市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平潭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等海域和海岸湿地等优先区域。保护重点为该区域集中分布的海洋珍稀濒危和特有的地方物种，包括中华白海豚、文昌鱼、海蚌、中国鲎、大黄鱼、龟足类、厚壳贻贝、尖刀蛏等。

（4）水禽集中分布区。本区包括福建环三都澳湿地水禽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建晴川湾水禽自然保护区、福鼎日屿岛自然保护区、福建福宁湾水禽自然保护区、福建霞浦溪南莲花屿岩鹭自然保护区、福清兴化湾鸟类自然保护区等海域和海岸湿地等水禽集中分布区优先区域。保护重点为岩鹭、黄嘴白鹭、黑脸琵鹭、白鹭、普通鸬鹚、黑尾鸥等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的水禽。

第五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领域与行动

根据总体目标和战略任务，综合确定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8个优先领域及20个优先行动。

5.1优先领域一：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与法律体系

行动1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政策法律

（1）要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福建省有关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和执法体系建设，建立较为完善的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2）实施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福建省生态功能区规划相衔接的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3）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扩大政策覆盖范围，制定鼓励循环利用生物资源的政策，增加各类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生态补偿资金投入。

行动2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部门各级政府协调合作机制

（1）研究建立有效的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机制，加强部门协调，促进国土资源、农业、林业、海洋渔业、水利、住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多个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2）加强省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行动协调，建立打击破坏生物多样性违法行动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行动3 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部门和区域规划、计划

（1）林业、农业、建设、水利、海洋、中医药等生物资源主管部门制定本部门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其他相关部门的规划、计划中体现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

（2）建立规划、计划实施的评估监督机制，促进其有效实施。

5.2优先领域二：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与监测

行动4 建立福建省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库

（1）开展福建省优先区域保护区群网空缺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充调查，完善保护优先区域本底综合调查，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源收集网络系统，开展数据库建设。

（2）建立各区域生物多样性服务网络信息平台、评估体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家决策支持系统，定期分析保护形势，制定完善的信息发布和数据共享机制。

（3）开展我省生物遗传资源、地方农作物和畜禽品种资源及野生食用、药用动植物和菌种资源的调查和收集整理，进行资源收集保存、编目和数据库建设。

行动5开展各类生物多样性监测

（1）结合所确定的优先区和优先保护对象，确定各类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控区。依托现有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力量，构建各类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体系，开展系统性监测，实现数据共享。

（2）建立完善生态系统和物种资源监测标准体系，加大生态系统和不同生物类群监测的现代化设备、设施的投入和应用，推进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3）加强珍稀濒危特有物种及其栖息地、极小种群物种、野生动物疫病等重点领域的监测。

行动6 开展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

（1）对现有的保护区进行评估，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关键作用的保护区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区，针对国家重点保护区实行中央财政全额拨款、统一管理。其他国家级保护区由国家和省级财政共同支持。市、县级保护区由地方向上级申请或自行解决。

（2）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物种资源经济价值评估，开展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估的试点示范，要求各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共同制定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计划。

5.3优先领域三：加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行动7 完善和统筹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

（1）统筹编制和实施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新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个、推动新（扩）建自然保护区及自然保护小区；新增国际重要湿地1处、国家重要湿地2处，使我省自然湿地保护率达25%以上。

（2）加强我省“三纵一横”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内自然保护区群网建设，优化空间布局，提高自然保护区间的联通性和整体保护能力。

行动8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保护

（1）在武夷山、梅花山、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等保护优先区域，重点加强对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特有物种、遗传资源物种的保护；在闽江流域，重点加强源头森林植被、典型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等关键区域和野生动植物物种的抢救性保护；在沿海湿地自然保护区，重点强化天然湿地保护与恢复，维护天然湿地重要生态功能，重点加强对漳江口、九龙江口、泉州湾、闽江河口、三都澳、沙埕港等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候鸟栖息地、繁殖地，以及海洋珍稀物种、水禽、鸟类等的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

（2）加强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重点实施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的保护救护，强化对旗舰物种和极小种群野生动植物的拯救。完善野生动植物保护体系，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特有物种的种类、分布地、种群数量、地理坐标，建立监控系统，提高保护和监测能力。针对特有物种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 

（3）制定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规划、政策、制度和措施，开展生物多样性恢复示范区和保护示范区建设。

行动9开展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

（1）完成全省保护区边界的确认和矢量化，建立相应的数据库。
（2）制定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和管理计划，定期评估其实施效果。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重点，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和管理设施建设，强化监管措施，开展规范化建设。 

（3）开展培训，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探索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开展社区共管试点的推广。
行动10 加强自然保护区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1）推进福建省的绿色城市、绿色村镇、绿色通道和绿色屏障的“四绿工程”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继续加强天然林保护和防护林体系建设，积极扶持珍贵乡土用材林基地培育和建设。

（2）加强“六江两溪” 流域生态修复及天然林保护，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手段，修复遭到破坏或退化的江河鱼类产卵场，恢复江湖鱼类生态联系。继续实施人工增殖放流、禁渔区、禁渔期、捕捞配额和捕捞许可证等制度。

（3）加强福建省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水禽集中分布区和珍稀海洋生物活动区重要物种的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改善近岸海域、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

（4）加强对自然保护区外分布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小区、保护点的建设，在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各类种质资源主要生长繁育区域建立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民间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5.4优先领域四：科学开展生物多样性迁地保护

行动11 科学合理地开展物种迁地保护体系建设

（1）科学编制福建省迁地保护规划。每个设区市都规划建设植物园，以完善福建植物园体系，统一规划全省植物园的引种保存，提升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科学研究水平。

（2）积极推进闽楠、樟树、红豆杉、建柏、观光木、鹅掌楸等珍贵树种用材林培育基地、造林绿化种苗基地、花卉基地、森林药材基地和生物质原料林基地的建设。

（3）扩展、充实野生动物繁育体系，开展对现有动物园的科学评估，合理规划动物园的建设，规范华南虎等各类野生动物驯养繁育场所建设和管理，公平分享因利用生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行动12 建立和完善生物遗传资源保存体系，加强人工种群野化与野生种群恢复

（1）建立福建省林木种质、野生花卉种质和药用植物资源保存库，收集保存优良的植物种质资源，逐步完善种质资源保存体系。

（2）以闽北花猪、福安花猪、晋江马、白绒乌骨鸡、金定鸭、连城白鸭、河田鸡等25个福建省特有的地方畜禽优良品种为重点，建设福建省畜禽基因库和水产种质资源基因库，加强省级引育种中心、种质库、原种场、良种场和种质检测中心的建设。

（3）加强国家野生动植物基因库建设，开展野生动植物基因材料的收集、保存、研究和开发。

（4）完善各类生物遗传资源保存体系的管理制度和措施，规范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利用活动。

（5）继续实施华南虎、鼋、蟒蛇、棘胸蛙、水松、野生兰花等我省特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拯救工程。

（6）开发濒危物种繁育、恢复和保护技术，开展珍稀濒危植物的人工繁育，开展人工种群回归自然的试点示范。

5.5优先领域五：加强外来入侵物种和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行动13 提高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早期预警与监测能力
（1）加强对我省外来生物入侵的研究，进一步摸清本省各地入侵物种的种类、现状和分布，评价入侵物种带来的生态危害，研究控制对策和具体防治技术。

（2）加强对农林种植业、养殖业等有意引入外来物种的渠道监管，对引入物种进行风险评估，加强引进许可管理，建立生物入侵早期预警与风险评估制度，从源头上控制外来物种的入侵。

（3）认真开展检疫和边境控制，提高对外来入侵物种入境环节的管理、监测与预警能力。

（4）建立疫情监测站点网络，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进行系统监测；规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疫情上报制度，有效预防野生动物疫情疫病入境。
（5）完善外来入侵物种快速分子监测等技术与方法，建立外来入侵物种监测与预警体系，实施长期监测。

行动14建立和完善转基因生物检测和监测技术体系
（1）发展转基因生物抽样技术、高通量检测技术，研制相关标准、检测仪器设备和产品，研究全程溯源技术。

（2）开发转基因生物进出口安全监测与风险管理技术、标准，以及风险预警和安全处理技术。

（3）建立转基因生物检测及监测体系，实施跟踪监测。
5.6优先领域六：促进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行动15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1）开展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资源补充调查评估，查清地方作物品系、畜禽品种等传统资源的种类、分布地、濒危状况和威胁因素等。

（2）开展传统地理标志产品的调查、认证和保护。

（3）强化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资源中优良品种种质基因的鉴定、整理和筛选；培育优良新品种，开展传统资源利用技术研究、生产示范和推广应用。

（4）推广与传统资源保护利用相关的生产技术。选取典型物种和区域，研究传统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模式，建立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资源保护和利用示范及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模式的推广示范。

行动16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共管
（1）研究建立相关利益群体广泛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贫的协调机制和政策，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的多部门协调、合作与资源整合。
（2）开展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贫困相关性的调查评估，树立总结现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项目的模式、技术和经验，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贫的成功模式。
（3）筛选不同类型生物多样性资源利用与农村生计发展的典型区域，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贫示范项目。
（4）进一步探索和巩固“社区共管”体制的建立和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共管机制的功能，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效益水平，促进人与自然长期共同和谐发展。

5.7优先领域七：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行动17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1）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究和基础科研条件建设，加大对生物分类等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增强研究开发能力。

（2）发挥高等院校专业教育的优势，加强生物多样性人才培养，提高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技术水平和决策水平，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采取措施，吸引优秀科技人才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行动18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科技成果转化

（1）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研究成果转化的有效机制。
（2）推广成熟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促进成果共享。

（3）重点加强林业、农业、生物医药等领域生物多样性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用技术示范点。
（4）实施生物产业专项工程，鼓励生物技术研究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实现生物产业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研发的新突破。

5.8优先领域八：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与伙伴关系

行动19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宣传教育

（1）完善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机制，建立部门间以及主管部门与民间环保组织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伙伴关系。

（2）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图书发行、宣传海报等传媒途径，建立有影响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共信息交流平台，进行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
（3）依托自然保护区、动物园、植物园、森林公园、海底世界、动植物标本馆和自然博物馆，广泛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4）开展国际国内各种生物多样性保护纪念日宣传活动；

（5）招募、组织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对公众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行动20加强海峡两岸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合研究机制
（1）通过科研项目对接、学术会议常态化、周期化等方式，构建海峡两岸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常态化交流与合作研究机制，充分发挥闽台主要山脉承载两岸之间亲缘关系的独特优势，深入推动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合作，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与交流关系，从而借鉴两岸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模式与建设性思路。
（2）开展海峡两岸生物多样性保护姐妹示范区，逐步带动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建立有影响力的生物多样性公共信息交流平台，丰富合作内容。

（3）通过闽台两岸共同培育，与两岸多家科研院校、管理机构加盟参与，建立海峡两岸生物多样性与台海两地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交流平台。

第六章 保障措施

6.1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机制，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和信息沟通，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加强对地方政府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

6.2落实配套政策

各地和各相关部门要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现有政策、制度进行梳理，以优先区域为重点，针对福建省武夷山脉、戴云山脉、闽江流域、沿海湿地、海湾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域的自然环境特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完善现有政策并制定适于不同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标准，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体系。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鼓励进行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制度创新。

6.3提高实施能力

进一步提高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和监测预警能力，以及各级自然保护区、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重要湿地、各类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的管护能力，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经贸、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国土资源、质检、海关、进出口检验检疫、工商、中医药和海洋等部门要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行政监管与执法管理培训，加大对破坏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6.4加大资金投入

各级政府要优化支出结构，整合相关资金，积极争取中央资金，鼓励和支持社会、信贷、国际资金参与，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基础科学研究、生态保护的支持力度。
6.5加强港澳台及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相关规则的制定，加强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积极参与地区性活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机制，拟订合作计划，定期交流信息。围绕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行动和优先项目，以技术合作为先导，以能力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对港澳台的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提高合作层次。

附录1：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项目

项目1：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编目
项目背景：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通知”要求开展全国物种资源调查；2007年《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规定，到2015年基本完成相关领域的物种及遗传资源调查与编目。

福建省许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资源、生态系统、遗传资源)调查不够深入，部分地区甚至缺乏调查。目前的动植物区系资料主要依据历史调查资料，但由于专业人员专业有限、调查时间有限、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对物种资源了解还很不够。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区域内生态环境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生态环境变化较大，生物多样性遭受的威胁也是前所未有的，可能有不少物种在我们没有认识其真实面目之前，就由于生境丧失、污染和环境变化而永远消失，因此，需要及时掌握生物物种资源本底的变化。综上所述，距离全面掌握生物多样性本底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项目目标：完成关键生态区域和特殊生态区域物种资源详查和编目。

项目内容：对福建省4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的自然保护区群网，进一步开展本底调查，包括生物物种资源的种类和种群数量、生态系统类型、面积和保护状况等，评估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状况，提出各优先区域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完善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河流湖泊水生生物、迁地保护生物物种或福建近岸海域水生生物等调查并编目，制定相应的保护对策。

项目2：陆域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工程

项目背景：福建省已建自然保护区中，由林业部门主管的自然保护区达87%以上，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净化空气、维护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专门管理机构和资金，长期以来省级以下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落后，管理和保护工作缺乏规范化。

项目目标：推动建立林业系统各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制定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加强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自然保护区规范化管理水平；开展社区共管试点示范，探索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

项目内容：加强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各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制定管理政策；加强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工作条件，提升自然保护区规范化管理水平，推进自然保护区发展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开展能力培训，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科研、巡护人员业务水平；探索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开展社区共管试点示范。

项目3：生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体系建设

项目背景：福建省物种种类众多，生境的破碎化使种群个体数量少，尤其是在人类干扰压力日益增加的条件下，许多珍稀物种趋向濒危。近年来，对动植物的保护措施有所加强，但是大多数措施都单纯针对物种自身，而忽略了生物物种所生存的原生境，导致原生境保护滞后。

项目目标：陆生野生动植物种群、水生生物得以恢复，野生生境得到有效保护。

项目内容：开展动物、植物和水生生物（包括海洋生物）等迁地保护物种的调查、整理、收集和编目工作，合理规划迁地保护设施的数量、分布及规模，建立数据库和动态监测系统，构建迁地保护生物物种资源体系。全面保护和利用迁地保护的重要生物物种资源，加强其物种基因库的功能。

项目4：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拯救工程

项目背景：福建省珍稀濒危动植物种类众多，生境的破碎化使种群个体数量少，尤其是在人类干扰压力日益增加的条件下，许多珍稀物种趋向濒危。

项目目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得以恢复，生境得到有效保护。

项目内容：选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为保护对象，采取就地保护和人工繁育措施，选择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国植物红皮书》中的野生植物物种以及近年来通过调查明确的小种群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为保护对象，通过建设自然保护区等就地保护措施，实施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拯救工程，扩大其栖息地，确保其生存和繁衍。

项目5：自然保护区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廊道建设示范工程

项目背景：在自然保护区内，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造成生物多样性破坏的重要根源；保护区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的发展。只有周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有效保护，更好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项目目标：建立自然保护区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廊道建设示范工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域，开展试点示范。

项目内容：选择5-6个自然保护区作为示范区，成立保护区域社区共管委员会，制定保护公约，建立乡、村级联络员制度；发动当地社区、村民与各个利益相关者一起参与设计和实施配套项目。结合国内现有新农村建设等发展政策，引进国际上先进的农村发展理念和模式，探索保护区贫困社区在外部支持下，根据示范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等条件，开展多种经营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示范项目；推广实用技术、提供信息和资金，带动社区经济发展。

项目6：开展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研究
项目背景：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加快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对生态环境格局、质量、功能、胁迫等重要指标进行准确评估，为福建生态环境继续保持全国最优水平和进一步优化提供科学决策。为科学评估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的综合成效，应选择我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典型重点开发区及城市化区域等典型区域，开展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研究。

项目目标：评估典型区域十年生态系统格局和质量变化特征，工程区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服务的变化特征，生态保护措施与成效，辨识人类活动对工程区生态服务的正向和负向胁迫，实现重大生态工程成效的科学评估。

项目内容：（1）选择10个上述区域，调查分析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森林、灌丛、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格局与质量的十年变化情况；（2）对比分析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状况；（3）辨识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生态系统宏观格局、质量和服务功能变化的正向和负向胁迫因素（4）监测评估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十年生态成效预期目标的实现情况、取得的经验及存在问题。

项目7：生态公益林保护与生态安全体系构筑工程

项目背景：在我国现有的生态公益林保护工程中，多注重生态公益林的景观效果和环境效应，而忽略生态安全体系和生物多样性在工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项目目标：利用福建省丰富的植物资源，构建多层次混交的森林群落，并使生态公益林保护与生态安全体系构筑成为生物多样性的迁地保护基地。

项目内容：继续实施“四绿”工程、森林经营工程、江河流域生态修复及天然林保护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和森林灾害防控工程等五大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优化森林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和生态功能，保障区域用水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能力，构建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维护国土生态安全。

项目8：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工程

项目背景：福建省动植物种类众多，生境的破碎化使种群个体数量少，尤其是在人类干扰压力日益增加的条件下，许多珍稀物种趋向濒危。近年来，对动植物的保护措施有所加强，但是大多数措施都单纯针对动植物物种自身，而忽略了动植物所生存的原生境，原生境保护滞后。

项目目标：陆生野生动植物种群得以恢复，野生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项目内容：加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完善野生动植物保护体系，提高保护和监测能力。重点实施华南虎等20种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福建柏等23种（科、属）珍贵濒危野生植物的保护救护，强化对旗舰物种和极小种群野生动植物的拯救。

项目9：湿地保护和恢复示范及重要湿地监测体系建设

项目背景：目前，湿地的监测工作还非常薄弱，监测手段和设施落后，调查和监测缺乏制度化和持续性，在专业队伍、技术能力、基础设施、综合分析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不足。

项目目标：通过监测的规范化、部门合作及信息共享，初步建成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湿地保护和恢复示范监测体系网络；重要湿地动态监测得以建立和加强。

项目内容：强化天然湿地保护与恢复，新增国际重要湿地1处、国家重要湿地2处。重点对漳江口、九龙江口、泉州湾、闽江河口、三都澳等不同类型湿地，开展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示范，形成湿地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模式。在重要湿地建设红树林、鸟类等监测设施，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建立福建省重要湿地监测网络，定期提供动态监测数据，全面掌握重要湿地的动态变化。

项目10：海岸及近海典型生态系统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

项目背景：目前，海岸及近海典型生态系统保护工作还非常薄弱，监测手段和设施落后，调查和监测缺乏制度化和持续性，在专业队伍、技术能力、基础设施、综合分析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不足。

项目目标：海岸及近海典型生态系统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得以建立和加强。

项目内容：开展海岸及近海典型生态系统本底调查，摸清各类典型海岸及近海生态系统现状，研究制定海洋生态区划与保护示范。选择在沿海地区重要海湾、湿地红树林、珊瑚礁、重点保护水生生物等集中分布区及重要岛屿生态区，实施海洋保护区建设工程。

项目11：畜禽遗传、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工程

项目背景：福建省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展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工作，收集保存了部分农作物种质资源。随着收集工作的不断开展，现有设施已不能满足要求，加上对畜禽及鱼类等动物种质资源保存要求更好的设施条件，因此，急需建设现代化的畜禽遗传、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工程。

项目目标：巩固和提高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建设，加强对林木、花卉、药用生物、以及畜禽和鱼类等家养动物种质资源的保存，以构建重要、濒危畜禽品种群体细胞库的方式来保存其基因资源，持续保护特有珍稀的家畜家禽种质资源，主要家畜禽种质资源得到细胞库保存。

项目内容：建立和完善福建省特有的地方畜禽优良品种畜禽遗传资源的保种场和保护区，培育优良品质资源，以畜禽基因库中保存的特有、珍稀家畜家禽为研究对象，大力培育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培育优良作物种质品种资源，建立种质库、种质圃和保护点，开展种质资源及其野生近缘植物资源应用于作物育种和生物技术方面研究和开发利用。

项目12：传染性动物疫源疫病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估

项目背景：由于野生动物生活习性不同，生存环境多样，所携带的病原体极其复杂，加之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广，部分物种具有季节性迁徙的习性，其传播疫源疫病的渠道较为广泛，不仅可通过与家畜家禽直接接触传播疫病，还可以通过污染水源、空气等间接途径传播疫病。一旦发生交叉感染、变异或重大传染性疫病流行，势必危及野生动物种群的安全。由于福建省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能力严重不足，难以及时发现、掌握疫病的发生及蔓延趋势。因此，很有必要加强传染性动物疫源疫病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估的工程。

项目目标：摸清传染性动物疫源疫病现状、空间分布及发展趋势。

项目内容：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传染性动物疫源疫病本底调查，摸清传染性动物疫源疫病现状、空间分布及发展趋势。建立疫源疫病信息数据库，分析疫源疫病分布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并评估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项目13：珍稀濒危野生药用生物物种的引种驯化和替代品开发工程

项目背景：福建省地理位置优越，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丰富的植被类型和区系成分，使全省具有中药品种多、储量大的特点。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优质中药材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得药物生物资源丰富。药用植物资源紧缺和市场需求量大，导致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急剧衰退。因此，必须尽快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开展传统药用植物的人工驯化和替代品开发，以有效保护野生药用植物资源。

项目目标：解决药用植物资源紧缺和市场需求量大的矛盾，减少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破坏，缓解环境压力，为农民寻找致富出路。

项目内容：研究野生药物生物物种引种驯化技术，对我省珍稀濒危野生药用生物物种进行引种驯化。利用先进生物技术研究确定物种的药理成分和作用机理，开发替代产品。

项目14：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预警、控制与转基因技术研究
项目背景：我省的生物多样性和物种资源保护工作起步晚、基础弱、任务重，虽然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相关基础保障工作不断加强，但对外来物种的环境风险评估制度不完善，并且由于对进出口监管环节投入不足，外来物种检测鉴定、监测技术研究、设施设备相对落后，难以满足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急需开展相关技术研究，配备检测鉴定及监测设施，以应对外来物种入侵。

项目目标：完善外来入侵物种入境控制、监测制度和监测设施，建立和完善转基因生物检测和监测技术体系，提升外来物种和转基因生物检测和监测技术体系，提升外来物种和转基因生物检测、监测技术保障能力，预防外来物种和转基因生物检测、监测技术保障能力，预防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和扩散。

项目内容： (1)对重点有害生物和外来入侵物种进行风险分析、建立分级管理机制，建立外来物种环境风险评估制度，为早期预警和管理决策提供依据；(2) 建立外来入侵生物监测中心，研究外来入侵物种快速分子检测等技术与方法，实施对监测对象的长期监测；(3) 完善国家质检总局分子生物学检测区域中心实验室，发展转基因生物抽样技术、高通量检测技术，研制相关标准、检测仪器设备和产品、研究全程溯源技术，研究转基因生物进出口安全监测与风险管理技术、标准以及风险预警和安全处理技术，研究生物遗传资源快速检测鉴定方法，逐步建立转基因生物检测及监测体系，实施跟踪监测；(4)开展出入境物种资源鉴定技术研究；(5)建立对境外及省外物种资源引进中的外来有害物种的预警机制和应急防治系统，有效防治外来物种入侵和危害；(6)建立动物疫情监测站点网络，对野生动物疫情疫病进行系统监测，规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疫情上报制度，有效预防野生动物疫情疫病传入；(7)建立和完善出入境口岸检疫鉴定设施，为防范外来有害物种入侵提供技术支撑。
项目15：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工程

项目背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在国内外有典型意义、在科学上有重大国际影响或者有特殊科学研究价值的自然保护区。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工程，使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得到更科学的保护和更合理的利用，有效促进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为全省区域各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提供示范。
项目目标：到2020年，建成有代表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工程，使自然保护区监管能力、监控能力、监测能力得到增强和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项目内容：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工程。深化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系统全面分析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居民的经济状况、生物资源利用情况和保护意识，根据自然保护区实际情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保护示范工程，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体系，提高自然保护区管护能力。

项目16：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和公众参与工程

项目背景：经常性和普遍性宣传对提高全社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和增加广大民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参与程度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公众认识不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拯救生物多样性的机会就很少。基层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的细胞单元，但是绝大多数基层缺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教人员，在宣教能力、宣教设施等方面很落后，难以承担生物多样性的宣教职能。因此，急需加强基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教能力建设。

项目目标：提升全社会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基层群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意义的认识和保护意识，增进其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培养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应态度、行为和生活方式，使广大民众有能力自觉参与到生物多样保护事业中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人才培养，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

项目内容：制定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战略，提出宣传目标、任务和行动，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教育方式，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提高全民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建立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研究建立社会各方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项目17：建立公众及民间团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

项目背景：目前，全省缺乏公众及民间团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及机制。因此，急需尽快建立公众及民间团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

项目目标：建立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和社会各方参与的稳定伙伴关系联盟，公众、非政府组织在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参与能力得到提高。

项目内容：加强公众及民间团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建立。具体任务如下：(1) 建立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增加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物种资源保护的广度与深度；(2) 完善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过程的途径和机制；(3) 在企业界、农村基层、学校等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团体；组织社会各方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联盟；组织社会各团体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活动。
附录2：福建省50年代以来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

福建省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40多年来进行森林资源、动植物资源、药用植物资源、鱼类资源、红树林资源、沿海水禽、沿海滩涂资源、海岛资源等调查积累的丰富资料与成果，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生物多样性的编目、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综合科学考察、植物物种多样性专项调查、重点保护动植物、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植物的调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等诸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调查，采集了数十万份植物标本，积累了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丰富资料，出版了一批的区域性综合考察报告等专著。

（1）开展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综合科学考察

从50年代以来，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福建省林业厅、福建省商业厅、福建省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区域性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综合科学考察，其中规模较大的考察有：

1）1955年，中国苔藓植物学研究的奠基人——陈邦杰教授带领苔藓植物进修班的学员，对武夷山苔藓植物资源进行科学考察，采集苔藓植物标本近千号，通过分类鉴定，发现4个新种，1个新变种。

2）1957年，在福建省科技厅的主持下，由厦门大学生物系、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福建农学院等单位组成的考察队，对鹰厦铁路沿线生物资源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共采集植物标本500余号。

3）1958年，在福建省林业厅、福建省科技厅主持下，邀请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5个调查大队，对福建山区的18个县、市进行普查，经过两个月野外调查工作，共获得可资利用的野生经济植物1200种，并对其中100多种资源植物进行了专题调查，摸清了分布点和资源量。并采集类植物标本22094号，经分类鉴定有168个科，612属，1586种。

4）1959年，在福建省卫生厅主持下，由福建师范学院、厦门大学等单位组成考察队，开展了全省性的中草药资源普查工作，共采集药用植物标本5000多号，初步摸清了福建省中草药资源的种类和分布特点。

5）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华南综合科学考察队和福建省科技厅组织的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福建林学院等单位组成福建橡胶宜林地科学考察队，对福建东南部包括龙溪、晋江、福州、福安等地区热带作物宜林地进行科学考察，在此基础上，划出福建种植巴西橡胶、咖啡等热带作物的适宜区域，为福建引种热带作物提供科学依据，此次考察，共采集南亚热带植物标本1000余号。

6）1975～1977年，在福建省医药公司的主持下，由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组成福建省南药资源科学考察队，对福建南药种质资源进行科学考察，采集药用植物标本1000多号。

7）1979年7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后，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省内各有关高校、科研单位并邀请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天津、江西等地有关单位的科研工作者组成综合科学考察队，对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进行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在1979年至1989年十年间，考察组共出动考察人员2756人（次），共采集维管束植物标本12054号，计36162份（其中包括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1966年以前在武夷山采集的4470号植物标本），鉴定出维管束植物标本194科、849属、2116种（含亚、变种）。在此次科学考察中，共发现并发表了维管束植物57个新种，其中43种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特有植物。 

8）1980～1988年，由福建省科委组织开展福建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编制出版了《福建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及所取得的成果。

9）1984～1985年，在福建省医药公司的主持下，由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以及各县、市医药公司专业科技人员共同组成考察队，分赴各县进行全省药用植物资源普查，共采集药用植物标本3000余号。

10）1988～1991年，在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和龙岩地区行署的主持下，由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厦门大学生物系、福建林学院等单位组成综合科学考察队，对闽西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共采集植物标本5000余号。

11）1988年，福建省政府成立福建省海岛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福建省水产厅、交通厅、水利厅、环保局等21个委、办、厅、局，组织福建省海洋局、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水产研究所、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39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有关部门的1500多名教学、科研人员参加科学考察工作，其中福建海岛植被、林业、植物资源等专业组的科研人员共采集海岛植物标本6000余号，共鉴定出145科，514属，1142种维管束植物。

12）1990～1991年，福建龙栖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数十名专家、教授对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的动植物资源进行全面考察，共采集、鉴定出高等植物1763种（含亚种、变种和变型），隶属于252科、868属，其中苔藓植物68科、143属、248种；蕨类植物37科、77属、157种；种子植物137科、538属、120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9种，包括Ⅰ级保护植物有南方红豆杉；Ⅱ级保护植物有齿叶黑桫椤、金毛狗、金钱松、香榧、樟树、闽楠、浙江楠、野大豆等8种；原料性资源植物1821种，将龙栖山森林植被类型分成6个植被类型，21个群系。采集、鉴定出野生动物共计13纲、58目、289科、1452属、2129种，其中兽纲46种、鸟纲82种、爬行纲22种、两栖纲11种、鱼纲31种、昆虫纲1821种、其它无脊椎动物116种，发现有1新属、73新种。另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有22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云豹、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黑麂、蟒等，国家Ⅱ级保护动物有猕猴、短尾猴、穿山甲、黑熊、小灵猫、苏门羚、凤头鹃隼、赤腹鹰、林雕、白鹇、领鸺鹠、褐林鸮、拉步甲、虎纹蛙、大鲵等15种。根据此次考察、研究结果，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出版了《龙栖山动物》、《龙栖山植物》、《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科学综合考察报告》等学术专著，为龙栖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13）1993年南京林业大学组织植物、动物、林业、园林、生态等学科的专家、教授分别对拟建立的“福建明溪莲花峰省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查明区内分布有维管束植物162科549属1159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10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伯乐树，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金毛狗、樟树、闽楠、花榈木、红豆树、野大豆、喜树等8种，省重点保护植物14种；有大型真菌5纲8目26科61属103种；有陆生野生动物26目73科291种，其中鸟类13目38科170种、兽类8目19科49种、两栖类2目6科27种、爬行类3目10科45种。有昆虫纲（含蛛形纲蜱螨亚纲）动物21目193科812属1245种。其中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36种，完成了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

14）1993年～2005年，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组织植物、动物、水生生物、生态等学科的专家、教授分别对拟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福建天宝岩省级自然保护区”、“惠安洛阳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福建闽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闽清雄江黄楮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扩区）”“福建君子峰省级自然保护区”、“福建均峰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福建大仙峰省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综合科学考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为上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性的科学资料。

15）1997～2007年，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鹏教授主持下，由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三明真菌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参与的综合科学考察队，分别对福建南靖南亚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福建闽江源自然保护区、福建君子峰自然保护区、福建戴云山自然保护区、邵武将石省级自然保护区、福建天宝岩自然保护区、福建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福建黄楮林自然保护区的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进行综合科学考察，为上述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别提供了综合科学考察报告。

16）2007～2009年，在福建省科技厅的支持下，由福建省武夷山生物研究所主持，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共同参与的《中国福建武夷山生物多样性研究信息平台建设》项目，经过两期历时三年的工作，于2009年顺利通过专家验收，该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该课题完成涉及国内17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3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标本馆馆藏采自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生物各类群标本的种类、物种数量、标本保存状况的信息，并将物种标本信息收入系统，为武夷山生物的物种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了，包括分布于武夷山的高等植物266科、1045属、2762种，其中苔藓植物70科、345种，蕨类植物37科、277种；裸子植物7科、26种；被子植物152科、2114种（包括亚、变种）。

（2）福建动植物志、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等学术专著的编撰 

1）从1974年至1994年，在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资助下，由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林来官教授主编，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厦门大学生物系、福建林学院、福建省医药研究所、福建省药品检验所、福建林业学校等单位31位专家、教授参与编著的共计600多万字《福建植物志》1～6卷，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全部出版，该套专著共记载福建维管束植物247科（其中蕨类植物45科、裸子植物10科、被子植物192科）、1596属、4414种及264亚变种、31变型，并附插图2697幅。专著完整的记述了福建维管束植物的种类、形态特征、分布等信息，是研究福建植物必备的工具书。在1975-1979年间，由鱼类分类学家朱元鼎主编，编写了《福建鱼类志》，这是第一部详细记录福建鱼类，并对每一种鱼形态特征进行较详细描述的专著(福建鱼类志编写组，1984，1985)。

2）1984年，由福建林学院章浩白教授主编，福建省林业厅、福建林学院、福建林业勘察设计院、福建林业科学研究所、福建林业学校等单位50余名专家、教授参与编著的《福建森林》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述了福建森林的自然地理环境、福建森林的变迁、福建主要森林类型、福建人工林和城乡绿化、福建森林资源、福建森林动物、福建的自然保护区、珍稀树种和古树、福建主要森林病虫害、福建森林分区和福建森林发展远景等内容。

3）1987年，由福建农业大学梁天干教授，福建林学院黄克福、郑清芳等教授编著的《福建竹类》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专著记述了福建竹类植物的分类、生长发育、培育技术、常见竹类病虫害防治等内容。

4）1990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鹏教授主编，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21位专家、教授参与编著的《福建植被》，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专著全面记述了福建植被的基本类型、福建植被分区、福建植被的自然意义及其利用和保护等内容。

5）1993年，由福建农学院赵修复教授主编，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福建林学院、厦门大学、上海自然博物馆、福建医学院、福建省卫生防疫站、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编著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集》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记述了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6）1994年，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李振宇研究员主编的《龙栖山植物》，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专著全面记述了龙栖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高等植物种类、分布，植被类型及区系成分分析，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植物。该专著的出版为龙栖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7）1994年，由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何建源高级工程师主编的《武夷山研究·自然资源卷》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动植物多样性、区系特征等进行了概述。

8）1996年，由南京林业大学邹惠渝、吴大荣教授主编的《闽楠种群生态学》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该专著记述了福建罗卜岩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群落和生物多样性、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种间关联，闽南种群数量统计、种群空间分布格局、种群直径分布规律、生长规律和生物量结构、种群种子雨特征、生物学特征等内容。

9）1998年5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鹏教授主编的专著《武夷山研究·森林生态系统（Ⅰ）》，该书对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种植被类型、区系特征以及森林生态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概述。

10）1997～2007年，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鹏教授主持下，由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三明真菌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参与的综合科学考察并编著的《福建南靖南亚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1999年），《福建天宝岩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2002年），《福建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2002年），《福建戴云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2003年），《福建闽江源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2004年），《福建君子峰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2005年），《福建雄江黄楮林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2011年）分别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11）2004年，由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黄宗国研究员主编，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泉州市林业局等单位参与编著的《海洋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12）2006年，由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黄宗国研究员主编，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厦门大学、集美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湛江海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福建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台湾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等单位参与编著的《厦门湾物种多样性》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13）2006年，由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剑秋教授主编，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九三学社福州市委员会、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参与编著的《闽江河口湿地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4）2009-2011年，福建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组织开展了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工作，编制完成《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报告》，通过基础调查，全面掌握我省自然保护区基础信息，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建立和管理相关情况，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和总体规划等。

15）2010年，由福建师范大学刘剑秋、曾从盛教授主编，福建师范大学植物、动物、水生生物、湿地、景观、遥感等学科的专家、教授共同参与编著的《福建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6）2010-2012年，对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开展了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研究工作，评估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程度，编制的《福建省生物多样性评价研究报告》通过环保部验收。

17）2011年，开展了全省的湿地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基本摸清了全省湿地野生动物种类、地理分布。在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区系、分布调查方面，相关的该专类研究论文主要有《福建省爬行动物区系及地理区划》（陈友铃等，2009），《福建泉州爬行动物的调查及区系分析》（陈朝阳，2004），《福建三明罗卜岩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调查与区系分析》（林向东，2004），《福建哺乳动物区系研究》（陈友铃等，2009），《福建黄楮林自然保护区哺乳动物资源调查与分析》（黄永辉,2011）等。

18）2012年，由福建师范大学刘剑秋教授等主编，福建武夷山生物研究所、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福建省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福建三明真菌研究所等单位的20多名专家、教授参与编著的《中国、福建武夷山生物多样性研究信息平台》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2012年起，福建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组织开展福建省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年）遥感调查与评估工作。
附录3：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国家政策和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

《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

《全国地质遗迹保护规划 (2000—2001)》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2011-2030年）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的通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调整种类公布》

《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工作指南》。

《关于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通知》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附录4：福建省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福建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福建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实施细则》

《福建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福建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福建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

《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福建省沿海防护林条例》

《福建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福建省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通知》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福建省水（环境）功能区划>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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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西岸经济区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报告》

附表1：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优先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
	项目内容

	1
	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编目


	完成关键生态区域和特殊生态区域物种资源详查和编目
	对福建省4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的自然保护区群网，进一步开展本底调查，包括生物物种资源的种类和种群数量、生态系统类型、面积和保护状况等，评估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状况，提出各优先区域自然保护区群网建设规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完善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河流湖泊水生生物、迁地保护生物物种、福建近岸海域水生生物等调查并编目，制定相应的保护对策。

	2
	陆域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工程
	推动建立林业系统各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制定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加强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自然保护区规范化管理水平；开展社区共管试点示范，探索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
	加强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各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制定管理政策；加强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工作条件，提升自然保护区规范化管理水平，推进自然保护区发展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开展能力培训，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科研、巡护人员业务水平；探索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开展社区共管试点示范。

	3
	生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体系建设


	陆生野生动植物种群、水生生物得以恢复，野生生境得到有效保护。
	开展动物、植物和水生生物（包括海洋生物）等迁地保护物种的调查、整理、收集和编目工作，合理规划迁地保护设施的数量、分布及规模，建立数据库和动态监测系统，构建迁地保护生物物种资源体系。全面保护和利用迁地保护的重要生物物种资源，加强其物种基因库的功能。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
	项目内容

	4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拯救工程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得以恢复，生境得到有效保护。
	选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为保护对象，采取就地保护和人工繁育措施，选择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国植物红皮书》中的野生植物物种以及近年来通过调查明确的小种群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为保护对象，通过建设自然保护区等就地保护措施。通过实施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拯救工程，扩大其栖息地，确保其生存和繁衍。

	5
	自然保护区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廊道建设示范工程


	建立自然保护区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廊道建设示范工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域，开展试点示范。
	选择5-6个自然保护区作为示范区，成立保护区域社区共管委员会，制定保护公约，建立乡、村级联络员制度；发动当地社区、村民与各个利益相关者一起参与设计和实施配套项目。结合国内现有新农村建设等发展政策，引进国际上先进的农村发展理念和模式，探索保护区贫困社区在外部支持下，根据示范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等条件，开展多种经营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示范项目；推广实用技术、提供信息和资金，带动社区经济发展。

	6
	开展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研究

	评估典型区域十年生态系统格局和质量变化特征，工程区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服务的变化特征，生态保护措施与成效，辨识人类活动对工程区生态服务的正向和负向胁迫，实现重大生态工程成效的科学评估。
	（1）选择10个上述区域，调查分析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森林、灌丛、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格局与质量的十年变化情况；（2）对比分析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状况；（3）辨识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生态系统宏观格局、质量和服务功能变化的正向和负向胁迫因素（4）监测评估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区十年生态成效预期目标的实现情况、取得的经验及存在问题。

	7
	生态公益林保护与生态安全体系构筑工程


	利用福建省丰富的植物资源，构建多层次混交的森林群落，并使生态公益林保护与生态安全体系构筑成为生物多样性的迁地保护基地。
	继续实施“四绿”工程、森林经营工程、江河流域生态修复及天然林保护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和森林灾害防控工程等五大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优化森林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和生态功能，保障区域用水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能力，构建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维护国土生态安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
	项目内容

	8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工程


	陆生野生动植物种群得以恢复，野生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加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完善野生动植物保护体系，提高保护和监测能力。重点实施华南虎等20种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福建柏等23种（科、属）珍贵濒危野生植物的保护救护，强化对旗舰物种和极小种群野生动植物的拯救。

	9
	湿地保护和恢复示范及重要湿地监测体系建设
	通过监测的规范化、部门合作及信息共享，初步建成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湿地保护和恢复示范监测体系网络；重要湿地动态监测得以建立和加强。
	强化天然湿地保护与恢复，新增国际重要湿地1处、国家重要湿地2处。重点对漳江口、九龙江口、泉州湾、闽江河口、三都澳等不同类型湿地，开展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示范，形成湿地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模式。在重要湿地建设红树林、鸟类等监测设施，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建立福建省重要湿地监测网络，定期提供动态监测数据，全面掌握重要湿地的动态变化。

	10
	海岸及近海典型生态系统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


	海岸及近海典型生态系统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得以建立和加强。
	开展海岸及近海典型生态系统本底调查，摸清各类典型海岸及近海生态系统现状，研究制定海洋生态区划与保护示范。选择在沿海地区重要海湾、湿地红树林、珊瑚礁、重点保护水生生物等集中分布区及重要岛屿生态区，实施海洋保护区建设工程。

	11
	畜禽遗传、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工程
	巩固和提高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建设，加强对林木、花卉、药用生物、以及畜禽和鱼类等家养动物种质资源的保存，以构建重要、濒危畜禽品种群体细胞库的方式来保存其基因资源，持续保护特有珍稀的家畜家禽种质资源，主要家畜禽种质资源得到细胞库保存。
	建立和完善福建省特有的地方畜禽优良品种畜禽遗传资源的保种场和保护区，培育优良品质资源，以畜禽基因库中保存的特有、珍稀家畜家禽为研究对象，大力培育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培育优良作物种质品种资源，建立种质库、种质圃和保护点，开展种质资源及其野生近缘植物资源应用于作物育种和生物技术方面研究和开发利用。

	12
	传染性动物疫源疫病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估
	摸清传染性动物疫源疫病现状、空间分布及发展趋势。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传染性动物疫源疫病本底调查，摸清传染性动物疫源疫病现状、空间分布及发展趋势。建立疫源疫病信息数据库，分析疫源疫病分布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并评估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
	项目内容

	13
	珍稀濒危野生药用生物物种的引种驯化和替代品开发工程
	解决药用植物资源紧缺和市场需求量大的矛盾，减少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破坏，缓解环境压力，为农民寻找致富出路。
	研究野生药物生物物种引种驯化技术，对我省珍稀濒危野生药用生物物种进行引种驯化。利用先进生物技术研究确定物种的药理成分和作用机理，开发替代产品。

	14
	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预警、控制与转基因技术研究

	完善外来入侵物种入境控制、监测制度和监测设施，建立和完善转基因生物检测和监测技术体系，提升外来物种和转基因生物检测和监测技术体系，提升外来物种和转基因生物检测、监测技术保障能力，预防外来物种和转基因生物检测、监测技术保障能力，预防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和扩散。


	(1)对重点有害生物和外来入侵物种进行风险分析、建立分级管理机制，建立外来物种环境风险评估制度，为早期预警和管理决策提供依据；(2) 建立外来入侵生物监测中心，研究外来入侵物种快速分子检测等技术与方法，实施对监测对象的长期监测；(3) 完善国家质检总局分子生物学检测区域中心实验室，发展转基因生物抽样技术、高通量检测技术，研制相关标准、检测仪器设备和产品、研究全程溯源技术，研究转基因生物进出口安全监测与风险管理技术、标准以及风险预警和安全处理技术，研究生物遗传资源快速检测鉴定方法，逐步建立转基因生物检测及监测体系，实施跟踪监测；(4)开展出入境物种资源鉴定技术研究；(5)建立对境外及省外物种资源引进中的外来有害物种的预警机制和应急防治系统，有效防治外来物种入侵和危害；(6)建立动物疫情监测站点网络，对野生动物疫情疫病进行系统监测，规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疫情上报制度，有效预防野生动物疫情疫病传入；(7)建立和完善出入境口岸检疫鉴定设施，为防范外来有害物种入侵提供技术支撑。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
	项目内容

	15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工程


	到2020年，建成有代表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工程，使自然保护区监管能力、监控能力、监测能力得到增强和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工程。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采用3S技术结合实地调查的方法，对保护区的两栖爬行类、鱼类、鸟类和兽类等进行重点调查，同时，补充调查和收集其它动物和植物等物种的多样性资料。对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居民的经济状况、生物资源利用情况和保护意识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完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网络体系，提高自然保护区管护能力。



	16
	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和公众参与工程
	提升全社会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基层群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意义的认识和保护意识，增进其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培养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应态度、行为和生活方式，使广大民众有能力自觉参与到生物多样保护事业中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人才培养，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
	制定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战略，提出宣传目标、任务和行动，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教育方式，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提高全民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建立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研究建立社会各方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17
	建立公众及民间团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


	建立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和社会各方参与的稳定伙伴关系联盟，公众、非政府组织在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参与能力得到提高。


	加强公众及民间团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建立。具体任务如下：(1) 建立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增加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物种资源保护的广度与深度；(2) 完善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过程的途径和机制；(3) 在企业界、农村基层、学校等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团体；组织社会各方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联盟；组织社会各团体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活动。



